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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6）浙0784民初6574号
被告：应学军，女，1969 年 8 月 1 日出

生（身份证号：362101196908010747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45
号。被告：董福康，男，1966 年 1 月 9 日出
生（身份证号：330722196601092618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45
号:原告章礼与被告应学军、董福康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无法向你
们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公
告送达 (2016)浙 0784 民初 6574 号民事判
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由被告应学军、董福
康归还原告章礼借款人民币94400元并支
付 利 息 、逾 期 利 息（利 息 、逾 期 利 息 以
80000 元为计算基数，利息从 2015 年 8 月
24 日起计算至 2016 年 8 月 23 日止，逾期
利息从 2016 年 8 月 24 日起计算至实际还
款之日止，均按月利率 1.5%计算），款项限
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。如两被告未
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
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
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。 案 件 受 理 费
2528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共计人民币 2928
元，由被告应学军、董福康负担。请你们自
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
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6）浙0784民初6598号
被告：应学军，女，1969 年 8 月 1 日出

生（身份证号：362101196908010747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45
号。被告：董福康，男，1966 年 1 月 9 日出
生（身份证号：330722196601092618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45
号:原告章康秋与被告应学军、董福康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无法向
你们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 (2016)浙 0784 民初 6598 号民事
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由被告应学军、董
福康归还原告章康秋借款人民币20000元
并支付利息、逾期利息（利息从 2015 年 8
月 28 日起计算至 2016 年 8 月 27 日止，逾
期利息从 2016 年 8 月 28 日起计算至实际
还款之日止，均按月利率 1.5%计算），款项
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。如两被告

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
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390
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共计人民币 790 元，由
被告应学军、董福康负担。请你们自公告
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6）浙0784民初6807号
被告：董福康，男，1966 年 1 月 9 日出

生（身份证号：330722196601092618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45
号。被告：应学军，女，1969 年 8 月 1 日出
生（身份证号：362101196908010747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45
号:原告章平坤与被告董福康、应学军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无法向
你们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 (2016)浙 0784 民初 6807 号民事
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由被告董福康、应
学军归还原告章平坤借款人民币 100000
元并支付利息、逾期利息（利息从2015年2
月 7 日起计算至 2016 年 2 月 6 日止，逾期
利息从2016年2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
之日止，均按月利率 1.2%计算），款项限判
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。如两被告未按
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
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
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2780 元，
公告费 400 元，共计人民币 3180 元，由被
告董福康、应学军负担。请你们自公告之
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6）浙0784民初7011号
被告：应学军，女，1969 年 8 月 1 日出

生（身份证号：362101196908010747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45
号。被告：董福康，男，1966 年 1 月 9 日出
生（身份证号：330722196601092618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45
号:原告章春联与被告董福康、应学军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无法向
你们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 (2016)浙 0784 民初 7011 号民事
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由被告董福康、应

学军归还原告章春联借款人民币 125000
元并支付利息（利息以 100000 元为基数，
从 2016 年 2 月 19 日起按月利率 1.5%计算
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），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
日内履行完毕。如两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
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
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3026 元，公告费 400
元，共计人民币 3426 元，由被告董福康、应
学军负担。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
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
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
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
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（2016）浙0784民初8449号
被告：李跃贞，男，1965 年 3 月 4 日出

生（身份证号：330722196503042350），
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厚仁村后宅
58号:原告永康市惠康砂轮有限公司与被
告李跃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去向不
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本院(2015)金永石商初字第8449
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由被告李
跃贞支付原告永康市惠康砂轮有限公司货
款人民币 1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
损失从2016年10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
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 1.5 倍计算
至实际付款之日止）。款限判决生效后五
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李跃贞未按上述判
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
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 25 元（已减
半收取），由被告李跃贞负担。本判决为终
审判决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
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取
则视为送达。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(2016)浙0784民初9115号

陈磊、陈广赛、卢笑钦（陈磊住址为：
浙江省永康市西溪镇寺口村后松园 63 号
101 室，陈广赛、卢晓钦住址均为：永康市
西溪镇寺口村后松园 63 号。公民身份号
码 分 别 为 ：330722198806035114、
330722196310255114、3307221968
07055126）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
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
票、起诉状副本、保全裁定书、举证通知书
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。原告要求判

令：1、由你们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
币15万元及利息、罚息、复息（利息从2016
年 6 月 20 日起按月利率 5.75‰算至 2016
年 8 月 11 日止，罚息至 2016 年 8 月 12 日
起按月利率 8.625‰算至款清之日止，复息
以所欠利息为基准按月利率 8.625‰算至
款清之日止）；2、由你们负担本案一切诉讼
费用及律师代理费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十五日、三十日内，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
利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27 日上
午 10 时 30 分，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庭 2
号审判庭。逾期将依法裁判。(2016)浙0784民初9639号

胡凤春、胡嘉斐（住址均为：浙江省永
康市龙山镇胡塘下村新屋90号，公民身份
号码分别为：330722196403045925、
330722199105225921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应金邦与胡德清、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因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们公告
送达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副本、
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。原
告要求判令：1、由胡德清、你们归还原告借
款人民币 100 万元，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
损失从2015年9月26日起按年利率6%计
算至还款之日止）；2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胡德
清、你们负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
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
日、三十日内，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。开
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27 日上午 09 时
30 分，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庭 2 号审判
庭。逾期将依法裁判。

（2016）浙0784民初字第8599号
王 爱 驰（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象 珠 镇

象 珠 三 村 新 兴 路 39 号 ，身 份 证 号 码 ：
330722196104017123）：本院审理原告
徐华江和被告吴美爱、王爱弢、徐新风、永
康市新豪五金工具厂、王爱驰案外人执行
异议之诉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、开庭传票、起
诉状和证据副本、举证通知书等。原告起
诉要求：一、请求撤销永康市人民法院

（2016）浙 0784 执异 17 号执行裁定书；二、
本案诉讼费用由所有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
达期满的十五日和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时间
为 2017 年 3 月 28 日 09 时 00 分，开庭地点
为本院 3 号审判庭，由田晓担任审判长，与
审判员王红山、邓共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
理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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